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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DB64/T 1671《儿童福利机构儿童养教康社一体化服务规范》的第6部分。DB64/T 1671已

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唇腭裂

——第2部分: 生长发育迟缓

——第3部分：精神发育迟滞

——第4部分：脑性瘫痪

——第5部分：孤独症谱系障碍

——第6部分：21-三体综合征

尚未识别出文件涉及专利的说明。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政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儿童福利院、宁夏儿童福利指导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杨晓军、马晓飞、王津、王欣、高丽、陶珊娜、李立花、徐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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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福利机构儿童养教康社一体化服务规范 第 6 部分 21-三体综
合征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儿童福利机构21-三体综合征儿童服务的总体要求、服务原则、服务流程与要求以及

护理服务、康复教育服务、社会工作服务、服务评价与改进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儿童福利机构21-三体综合征儿童的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MZ 010 儿童福利机构基本规范

MZ/T 167 儿童福利机构社会工作服务规范

DB64/T 1559 儿童福利机构生活照料服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3.2 21-三体综合征 Karen summar

又称唐氏综合征、先天愚型，由于21号染色体异常导致的染色体病，发病率大约为1/733,主要临床

特征是智能落后、特殊面容和生长发育迟缓，可伴有先天性心脏病、胃肠道、眼部等多发畸形。

注：本文件统一用“唐氏综合征”名称，简称“儿童”。

3.3

早期干预 early intervention

一种有组织、有目的、在丰富环境中进行医疗、保健、康复、心理、教育，是由家庭、学校（机构）、

社会多学科多元整合团队介入的综合性服务。

3.4

融合教育 integrated education

将身心障碍儿童和普通儿童放在同一间教室一起学习的方式，强调为身心障碍儿童提供正常化的教

育环境。教育方式是以经过特别设计的环境和教学方法来适应不同特质儿童的学习，针对孩子不同的特

质设定不同的学习目标，以合作学习、合作小组及同辈间的学习，最终目的是将特殊孩子包含在教育、

物理环境及社会生活的主流内适才适能的快乐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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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发育里程碑 development milestone

对儿童生长发育过程中各个功能领域的普通发育规律进行的概括性描述。

4 总体要求

4.1 人员要求

4.1.1 应配备与业务相适用的专业团队，并持有相关职业资格证书，专业团队包括：医生、教师、康

复治疗师、护理人员、社工等，定期安排继续教育培训。

4.1.2 护理员应取得孤残儿童护理员（五级）资格证，熟练掌握护理唐氏综合征儿童相应的业务知识

和岗位技能。

4.1.3 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特殊教育教师、护士等专业技术人员应接受相关康复教育岗位培训并

考核合格。

4.1.4 儿童福利机构内无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教师等专业技术人员，应在有资质的专业团队指导

下开展对唐氏综合征儿童的生活康复和技能训练。也可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开展。

4.2 安全与应急

4.2.1 场地及设施设备应符合 MZ 010 管理要求，应满足儿童生活、学习和康复训练需求。

4.2.2 应密切观察儿童精神状态、举止行为、面色变化，发现异常停止活动，采取相应措施。

4.2.3 儿童进餐期间工作人员不得处理与进餐无关的事情，观察儿童进餐状况，发现意外及时处理。

4.2.4 应选择适宜儿童认知水平的玩教具，避免儿童用玩具伤人或吞食小型玩具。

4.2.5 开展各项活动前应先评估环境，根据儿童年龄、残疾程度，工作人员的可控范围，选择适宜的

活动环境，活动前、中、后应清点儿童人数，返回时应检查儿童双手、衣兜防止儿童把危险物品带回。

4.2.6 暖瓶、刀、剪、针等危险物品放置在儿童不易拿到的固定位置，每日交接清点。

5 服务原则

5.1 早期干预原则

5.1.1 病情确诊后，尽早进行有针对性干预策略，最大限度的发挥其潜能，促进其生活自理和社会生

活的参与。

5.1.2 整个早期干预应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围绕儿童一日生活常规开展，并长期坚持训练。

5.2 平等参与原则

5.2.1 应创造公平的环境，确保儿童不受到任何歧视，保障儿童享有平等的权利与机会。

5.2.2 应尊重和支持儿童参与同自身能力相适应的各项活动。

5.3 一体化服务原则

以儿童为中心，社工组织医生、康复治疗师、护士、教师等，根据儿童功能障碍情况和发育年龄，

以促进儿童全面发展和整体发展为目的，共同制订全面系统的服务训练计划，将康复教育理念融入儿童

一日生活活动中，综合运用和有效衔接医疗康复、教育干预、心理社会干预、社会生活适应等各项措施，

促进儿童身心智社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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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服务流程与要求

6.1 服务流程

唐氏综合征儿童进入机构开展养教康社一体化服务流程，见图1。

图 1 养教康社一体化服务流程

6.2 服务要求

6.2.1 经确诊为唐氏综合征儿童，由社工按 MZ/T 167 要求接案。

6.2.2 社工召集医生、康复治疗师、教师、护理人员组成的专业团队，对儿童养育、康复、教育、社

会发展等进行综合评估，制定服务方案。

6.2.3 无评估团队，可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或在专业团队指导下开展。

6.2.4 医生建立健康管理（见附录 A）档案，每季度或半年对唐氏综合征儿童身体发育、康复效果进

行评估，制定下一阶段服务目标。

6.2.5 康复治疗师应根据医师评估制定的康复项目，制定康复干预计划，内容包括训练目标、内容、

方法和时间等。

6.2.6 特教老师应根据医师对儿童身心发展和适应行为评估结果，综合考虑儿童数量、智力残疾程度、

教育资源等条件进行编班，并制定个别化教育计划及个别化教学方案。

6.2.7 护理员根据评估结果，在做好基础护理的同时，将康复教育目标融入日常生活中，提供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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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服务。

6.2.8 社工每周跟进服务效果，根据儿童需求开展个案、小组服务及协调各专业团队、链接社会资源

等方式促进儿童发展。

7 护理服务要点

7.1 常规护理

7.1.1 固定儿童一日生活时间表，提供规范护理照料，按 DB64/T 1559 要求执行。

7.1.2 护理人员应了解儿童的发育里程碑（见附件 B），根据儿童的能力，多提供儿童自己动手参与的

机会，协助儿童掌握简单生活技能，培养生活秩序。

7.1.3 护理人员应了解唐氏综合征儿童易患慢性病症的健康管理要求（见附件 A），密切观察，及时就

医。

7.2 特殊症状处理

7.2.1 口腔卫生

7.2.1.1 保持口腔清洁，喂食后给予白开水进行口腔清洁，出乳牙之前可使用盐水棉球清洗牙龈。

7.2.1.2 长出乳牙时用婴儿专用牙刷用清水刷牙，逐渐加用牙膏。

7.2.1.3 对不会使用牙刷，可用纱布或棉签，蘸生理盐水或口洁素，从唇→牙齿→双颊→舌背→上腭

顺序擦拭，防止口腔溃疡、龋齿。

7.2.1.4 培养早晚刷牙习惯，开始时工作人员要勤督促，养成每天定时刷牙的习惯。

7.2.1.5 应限制糖的摄入，食用后应指导漱口。

7.2.1.6 定期检查，纠正口腔不良习惯如吮吸手指、咬舌、咬物、伸舌头。

7.2.2 中耳炎预防

7.2.2.1 避免将异物放入耳道，损伤、擦伤外耳道，及时就医，防止感冒引发中耳炎。

7.2.2.2 不随意给儿童掏耳朵，发现儿童自己掏、挖耳朵时应立即制止。

7.2.2.3 在洗澡、喂奶、哭闹时加强防护，避免洗澡水、奶液、眼泪进入耳道。

7.2.2.4 发现儿童出现异常哭闹、不停摇头、抓耳等行为时，应及时就医，按医嘱使用滴耳液或者口

服解热镇痛药。

7.2.2.5 切勿强力擤鼻和随便冲洗鼻腔，不得同时压闭两只鼻孔，应交叉单侧擤鼻涕。

7.2.3 流涎的护理

7.2.3.1 儿童流口水多时，注意保护口周皮肤，做到勤清洗，保持脸部、颈部干爽。

7.2.3.2 用质地柔软的毛巾或纸巾及时攒洗，不得使用含有香精的湿纸巾，动作轻柔。

7.2.3.3 可用面油或婴儿护肤膏涂抹下颌及颈部皮肤，保持皮肤的润滑。

7.2.3.4 可给儿童配戴柔软、厚实、吸水性较强的布料围嘴，随湿随换。

7.2.3.5 通过唇功能训练，包括吹气、鼓气和唇运动训练。也可通过吹蜡烛、吹纸条、吹泡泡撅嘴、

抿嘴、吧嗒嘴等方面的运动，改善口腔肌肉的灵活性和协调性改善流口水症状。

7.2.4 预防感染

7.2.4.1 给予充足能量、蛋白质和维生素，保证营养需要，增强体质，对喂养有困难的儿童应耐心，

可少量多餐，避免呛咳和呼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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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2 按气温变化及时加减衣服，避免受凉引起呼吸系统感染。

7.2.4.3 注意观察合并心脏病的唐氏综合征儿童，根据病情安排适当活动量，如出现哭声低弱、发热、

多汗、吐泻、口唇指尖青紫、呼吸急促、活动量减少应立即就医。

8 康复教育服务

8.1 基本要求

8.1.1 应为唐氏综合征儿童提供全人、全纳、全程康复教育，病情危重者除外。

8.1.2 应以机构专业康复－抚育教育康复－社会适应为主要康复路径，将康复融入儿童日常生活中。

8.1.3 康复治疗师根据医生评估结果，制定儿童训练方案，内容包括训练目标、内容、方法和时间等。

8.1.4 教师熟知儿童发育里程碑和自助技能（见附件 B），将儿童按年龄、智力程度分配到相应班级进

行融合教育。

8.1.5 应平等对待儿童，用眼神、表情、肢体动作等表示对每名儿童的接纳，及时回应儿童的需求，

若发现儿童出现异常与不适时，应立即停止康教活动。

8.1.6 康复教育主要以日常生活自理、社交能力和生活常识为主，培训和提高社会参与和自理、自立

能力。

8.2 时间及频次

8.2.1 0～1 岁的婴幼儿每天上午做婴儿操 1次，应在餐后 1 h 进行，每次 10 min，具体操作方法(见

附录 C)；下午做婴儿抚触操 1次，宜在洗澡后或两次喂奶之间进行，具体操作方法(见附录 D)。

8.2.2 发育水平低、认识差的唐氏综合征儿童一般以个别化干预为主，每天不少于 30 min。

8.2.3 认知能力相对好的唐氏综合征儿童一般以小组和集体教学为主，每天不少于 2 节课，每节课不

少于 30 min。

8.3 实施内容

8.3.1 发育年龄 0～3 岁唐氏综合征儿童

8.3.1.1 以情感支持、运动、游戏、认知为主，促进其各领域功能的发展。

8.3.1.2 采用运动治疗、作业治疗、语言构音治疗、社交游戏、多感观刺激、感觉统合等方法，提高

儿童沟通能力、社交能力、认知能力、游戏能力、生活自理能力。

8.3.2 发育年龄 3～6 岁唐氏综合征儿童

8.3.2.1 应促进其目前生活方式和能力发展，协助适应康复教育各项课程，基本完成社会化角色。

8.3.2.2 采用作业治疗、真实情境教法、社交游戏、音乐疗法、语言构音治疗、手式符号、多感官刺

激、感觉统合等方法，提高沟通能力、情绪及社交能力、认知能力、游戏能力、生活自理能力、劳动参

与能力。

8.3.3 发育年龄 6～12 岁唐氏综合征儿童

8.3.3.1 能力在学龄期的，应以提高社区生活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为目标，促进普校随班就读。

8.3.3.2 采用运动治疗、作业治疗、语言构音治疗、社交游戏、多感观刺激、感觉统合等方法，提高

儿童沟通能力、社交能力、认知能力、游戏能力、生活自理能力、劳动实践参与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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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社会工作服务

9.1 社工确定唐氏综合征儿童安置方向后，持续跟进养教康服务效果，依据儿童发展情况及时调整服

务内容及安置方向，促进儿童回归家庭和社会。

9.2 运用个案管理方法，通过整合、链接机构及社会资源，满足儿童个性化、多样化需求。

9.3 围绕唐氏综合征儿童需求开展拓展服务，包括能力提升、素质拓展、社会适应、家庭功能恢复、

亲职教育等支持服务。

9.4 以个案、小组的形式，对儿童与职工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交、团队建设等活动。

10 服务评价与改进

10.1 服务评价

10.1.1 机构应建立质量评估体系，对专业人员数量和水平以及抚育教育、康复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评估。

10.1.2 建立服务质量反馈机制，定期收集意见，对违反操作流程、工作失误等情况按制度进行处罚。

服务质量评价包括以下内容：

a) 服务档案的建立；

b) 各项记录书写的合格率；

c) 抚育教育、康复的有效率；

d) 对服务人员各项工作的满意度；

e) 设备、器材完好；

f) 无责任事故的发生率。

10.2 服务改进

10.2.1 分析产生不合格或不当服务的原因，修改或重新制定服务方案，跟踪评价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10.2.2 通过信息收集与分析，不断创新服务与管理，持续提升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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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健康管理

表A.1 给出了唐氏综合征儿童健康管理内容。

表 A.1 唐氏综合征儿童健康管理

遗传综合征和慢性疾病情况 筛查时间 建议

先天性心脏病
出生时；由儿科心脏专业医师筛查

年轻人有获得性的瓣膜疾病

50%有先天性心脏病的风险肺动脉高压

的风险增加

斜视，白内障，眼球震颤
出生或6月龄；由儿科眼科专业医师筛查

每年检查视力
15%发生白内障，50%发生屈光不正

听力受损或丧失

出生或3月龄用听性脑干反应或耳声发射检

查；如果未检查鼓膜则3岁时每6个月检查听

力；3岁以后，每年检查1次

先天性听力丧失风险使严重分泌性中耳

炎的风险增加50%～70%

便秘 出生 增加先天性巨结肠病的风险

乳糜泻 2岁或有症状时 筛查IgA和组织中谷氨酰转移酶抗体

血液系统疾病 出生时和青少年或症状出现时
增加新生儿红细胞增多症的风险（18%），

类白血病反应，白血病（<1%）

甲状腺功能减低症 出生；在6～12个月时复查和每年1次 先天性（1%）和获得性（5%）

生长和发育 每次保健随访时用唐氏综合征生长曲线图
讨论学校位置的选择；适当的饮食，避

免肥胖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 在1岁时开始和每次随访时 监测打鼾、睡眠不安

寰枢椎半脱位或不稳定（发生率为

10%～30%）

每次随访时根据病史和体格检查

3～5岁时摄片或当准备参加接触性运动时

摄片提示中枢神经症状存在，即使症状是短

暂的（颈部疼痛，步态异常，无力）

部分是无症状的

特殊的奥运会建议因为高风险的运动，

如跳水、游泳、接触性运动，要求进行

筛查

妇科护理 青少年女性 月经和避孕问题

反复感染 发生时 检测IgG亚纲和IgA水平

神经病学的，行为障碍 每次随访时
10%～17%可见到早期沮丧，焦虑，强迫

症，精神分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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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附 录 B

（资料性）

发育里程碑

表B.1 给出了发育里程碑。

表 B.1 发育里程碑

里程碑
唐氏综合征儿童 正常儿童

平均年龄（月） 范围（月） 平均年龄（月） 范围（月）

微笑 2 1

翻身 6 2～12 5 2～10

坐 9 6～18 7 5～9

缓慢爬行 11 7～21 8 6～11

爬行 13 8～25 10 7～13

站 10 10～32 11 8～16

走 20 12～45 13 8～18

说单词 14 9～30 10 6～14

说句子 24 18～46 21 14～32

表B.2 给出了自助技能发育里程碑。

表 B.2 自助技能

里程碑
唐氏综合征儿童 正常儿童

平均年龄（月） 范围（月） 平均年龄（月） 平均年龄（月）

吃

手指喂食 12 8～28 8 6～16

用勺/叉 20 12～40 13 8～20

训练入厕

小便 48 20～95 32 18～60

大便 42 28～90 29 16～48

脱衣服 40 29～72 32 22～42

穿衣服 58 38～98 47 3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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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婴儿操

C.1 婴儿操的作用

能够有效加强婴儿的循环及呼吸机能，使婴儿的骨骼和肌肉得到锻炼，还能增强食欲和机体的抵抗

力，促进动作发展，使其灵活性增加，心情愉快。

C.2 注意事项

1.做婴儿操应在吃奶后 1 小时进行，每日 1 次，每次 10 min。室内空气清新，温度不低于 18℃。

2.将婴儿放在较硬而舒适的平面上，衣着松紧适度，舒适易于活动。

3.做操时可伴有轻柔、舒缓的音乐，操作者动作轻柔，切勿生拉硬拽。如进行的过程中婴儿过于紧

张、烦躁、可暂时停止，待安静时再完成。

C.3 操作示意图如下：

节数 活动名称 操作方法 图示 备注

第

一

节

按摩热身 1.操作者双手握住婴儿两手腕，从手腕

向上按摩至肩。

1分钟

2.操作者双手握住婴儿双踝，从踝向上

按摩至大腿部。

3.操作者自婴儿胸部至腹部进行按摩，

手法呈环形。

第

二

节

肩关节外展、

内收

1.操作者双手握住婴儿双手，拇指与婴

儿拇指相对，双臂自然交叉至胸前；双

臂外展，呈双臂侧平举。

4个八拍

肩关节屈曲、

伸展

2.操作者双手握住婴儿双手，拇指与婴

儿拇指相对，双臂向头部伸展，手心向

上；双臂向下伸展，手心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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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节

肩关节旋转

运动

操作者双手握住婴儿双手，拇指与婴儿

拇指相对，双臂自然交叉至胸前，一肩

关节屈曲至头部，由内向外做回旋动作，

另一肩关节同样动作。

4个八拍

第

四

节

屈伸踝关节 操作者一手伸出剪刀手，夹住小儿踝关

节，拇指保护足弓，另一手助其做踝屈

曲、伸展的运动。

一侧 4次

第

五

节

屈髋、屈膝、

伸展运动

操作者双手分别握住小儿小腿，助其做

双腿交替屈膝屈髋运动。

4个八拍

第

六

节

屈髋屈膝、髋

关节外展、外

旋运动

操作者双手分别握住小儿小腿，小儿一

腿伸直，一腿屈髋屈膝后，由内向外做

旋转运动，双腿交替完成。

4个八拍

第

七

节

屈髋伸膝运

动

操作者双手握住小儿双膝关节处，直腿

屈髋伸膝 90 度保持 30 秒。

反复 4次

第

八

节

手脚交替协

调运动

操作者一手握住小儿一侧手臂，一手握

住其对侧踝足，同时向躯干中心完成手

脚触碰；换另一侧手及踝足。

反复左右

交替 4次

第

九

节

仰卧搭腿

侧转身运

动

操作者双手握小儿双踝足处，将小儿一

腿搭在另一条腿上，向位于上侧腿的方

向侧转身，左右腿交替完成。

反复 4次

第

十

节

双手拉起运

动

操作者双手拇指伸至小儿掌心，与小儿

拇指相对，其余四指握住小儿前臂，避

开腕关节，向上拉起至头部抬离床面

45°。

反复 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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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抚触操

D.1 婴儿抚触操的作用

触觉是皮肤受到机械刺激时产生的感受。尤其是新生儿对不同温度、湿度、物体的质地和疼痛有触

觉感受能力，也是小婴儿安慰自己、认识世界和外界交流的主要方式。

D.2 注意事项

1.抚触的方式多种多样，因此不必拘泥于刻板的固定形式，但有基本的程序。先从头部→脸→手臂

→手→胸部→腹部→腿→脚→背部。每个部位按摩2~3次。较小区域的按摩用指尖，大的部位用手指、

掌心或者整个手掌。开始动作要轻柔，然后适当增加压力，时间5～10 min为宜。

2.最好在洗澡后，两次奶之间的时间进行。室内温度22～26 ℃，实施者进行前用热水洗手，用润

肤油少许在手心做润滑剂。

3.抚触时间是亲子交流最佳的时间，可伴有轻音乐，过程中面对面和宝宝交流。

4.抚触过程中如出现哭闹、呕吐等任何不适状况，都应立即停止，待情绪缓和、正常后继续。

D.3 婴儿抚触操

节数 活动部位 方法 图示

第一节 头顶部
一手轻托起儿童头部，一手掌心顺时针方向抚摸儿

童头顶

第二节 面部
两拇指从眉弓部向上至发际，同时每次向外一指至

太阳穴到发际

第三节 面部

两拇指从前额中央至太阳穴；

从眉弓骨中央至太阳穴；

从双侧眼角下方至太阳穴；

从鼻中隔下至太阳穴；

下嘴唇至太阳穴；

下颌至太阳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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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耳朵
双手拇食指对捏耳朵，轻轻小幅度由上至下环形按

摩。

第五节 双臂 双手环形轻触，由肩至腕。

第六节 双手
一手拇食指固定小儿手部，一手拇指从大小鱼际向

指腹方向轻推 3~5 次，其余四指逐个捏搓。

第七节 胸腹部 手掌呈环形由胸至腹部 3~5 次轻触。

第八节 双腿 环形轻触，由外向内，由大腿至小腿。

第九节 双脚 由足跟向足指方向触摸，并逐个捏搓足指。

第十节 背部
以脊柱为中线，双手与脊柱成直角，向相反方向移

动双手，从背部上端移至臀部，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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